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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区安委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现将《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粤安办明电〔2014〕22号）转发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进入5月份以来，我市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明显，给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严峻考验，各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我市汛期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强化红线意识、责任观念，加强对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扎实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二、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各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家和省安委办的部署，切实履行职责，针对夏季高温和汛期暴雨、雷雨极端天气容易引发事故的特点，加强汛期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5月底前组织开展一次全面彻底的汛期事故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对非煤矿山、危化品生产储运、水利设施、建筑工地、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和渔业船舶行业领域开展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要认真落实防雷、防火防爆、防汛、防高温的“四防”工作，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落实好应对汛期的安全管理措施。
三、加强应急值守和应急保障。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要岗位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发现重要险情要及时处理和上报。要完善应急预案和配备好应急救援物资资源，确保生产安全事故一旦发生能及时得到处置，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各区、各有关部门请于5月30日下班前将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市安委办。联系人：李滔，联系电话：82366979，传真：83992737，邮箱：lit@fssafety.gov.cn。
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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